关于做好我省职称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湘职改[2002]2号)
各市、州人事局、省各系列职改办、省直及中央在湘各有关单位人事（职改）部门： 
为适应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及实施我省人才战略的需要，现就完善我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注重发挥职称工作的导向作用。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各环节中均要充分体现重水平、重能力、重实绩、重创新的原则，以利于促进人才成长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二、切实加强对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职数的宏观调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与职务聘任分离以后，对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职数要从严控制，对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职数也需有调控措施。今后，市、州所辖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岗位职数（中专、中小学校除外），由市州职改办按照规定进行事前备案管理，不再上报省职改办备案。中专、中小学及省直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岗位职数仍按原程序进行事前备案管理。 
　 　三、进一步加大职称工作的透明度，评聘工作全过程要接受社会、舆论及申报对象的监督。坚持并完善“评委库”制度，遵循随机抽样和纪检监察部门全过程监督的办法，加强对评委的职业道德教育，健全纪律约束和评审监督机制。坚持公开办事制度，杜绝弄虚作假现象。 
　　四、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要从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关心他们，促进其不断更新知识。要以深化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为契机，逐步实现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与岗位聘用并轨，指导各单位按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结构比例设置要求，做好设岗和竞聘上岗，签订聘用合同的工作。 
　　五、适应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发展方向，对职业技术学院、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技工学校任教的专业技术人员，允许根据工作需要申报评审取得“双职称”。 
　　六、为有利于退役优秀运动员做好本职工作，对各类学校担任体育教师的退役优秀运动员，允许参加体育教练员系列职称外语水平考试。 
　　七、从2002年开始，土建工程专业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办法，凡申报评审土建工程专业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需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业务考试，合格后方可申报评审取得土建工程专业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八、为减少重复评价，促进我省软件高层次人才群体形成及软件产业发展，从2002年起，凡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系统分析员水平考试合格的人员，由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直接确认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 
　　九、按照评审专业化的发展方向，组建广电艺术、公安工程、播音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十、无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可以由用人单位进行申报，也可由接受其人事代理的政府人事部门授权的人才流动服务机构进行申报。 
　　十一、加强对职业资格工作的规范管理，促进专业技术人员依法从业。要切实做好执业资格制度的推行与健全工作，对已开展的执业资格，要规范管理，加强对培训、注册工作的检查监督，并要研究制定我省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的有关规定。 
　　十二、切实加强对职称考试工作的领导、检查、监督和管理，及时协调解决职业资格考试与注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以利于各项职称考试健康有序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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